
电子签名约定书

甲方（投资者）：林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金账号：100000000000088888 

          证件类型：身份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1311261985XXXXXXX

乙方：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关于民事合同使用数据电文、电子

签名的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电子签名合同试点指引》，采用电子签

名签订的电子签名合同、风险揭示书具有与纸质合同、纸质风险揭示书同等的法律效力。以此作为法

律依据，本着提高合同签署效率的目的，甲乙双方就甲方参与乙方所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过程中

使用电子签名事宜，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。

甲乙双方同意自本约定书签订之日起,在甲方参与乙方所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过程中，使用电子签

名。甲方通过身份验证登陆乙方指定的网络系统,确认同意接受相关电子签名合同、风险揭示书或其他

文书的，视为签署合同、签署风险揭示书或其他文书，与在纸质合同、纸质风险揭示书或其他文书上

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无须另行签署纸 质合同或纸质风险揭示书或其他文书。

甲方应妥善保管密码，经甲方密码登陆甲方账户后的所有操作视同甲方本人行为，甲方承担由此产生

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本约定书一经签署对各方即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将适用于签署乙方推出的所有使用电子签名合同的集合

资产管理计划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18/6/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8/6/8

重要提示：请申请人在签署本约定书前,认真阅读本页背面备注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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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码查看



备注:

1.  签署本约定书时，甲方应提供身份证明资料。个人投资者的证明文件包括：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军

     官证、士兵证、文职证、警官证及中国护照; 机构投资者的证明文件包括:有效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

     其复印件(加盖 公章)或有效注册登记证书副本及其复印件(加盖公章)、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(加

     盖公章)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、经办人有效身份 证件及其复印件。

2.  合同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标准文本查询:乙方营业部放置了经公证的 合同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

     标准文本供客户阅读，同时在乙方网站 (www.cfca.com.cn)提供经公证的合同、说明书及风险揭

     示书标准文本， 客户应仔细阅读后方可签署风险揭示书及电子签名合同。

3.  电子签名合同签署情况查询：

     1) 前往乙方营业部提供相关证件请柜台工作人员协助查询;

     2) 登录乙方提供的网上交易系统查询电子签名合同的签署情况; 

     3) 登录公司网站 www.cfca.com.cn 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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